
关于2026年自治区财政常态化帮扶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资金项目的批复
各苏木镇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鄂尔多斯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2026年自治区财政常态化帮扶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资金管理使用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经研究，2026年自治区财政常态化帮扶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资金选储备项目中的2个项目立项，安排财政资金20万元，请相关苏木镇认真做好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项目工作，加强资金的监管，强化跟踪督促，抓紧实施项目。

附件：乌审旗2026年自治区财政常态化帮扶（少数民族发展任务）资金项目分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乌审旗民族事务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25日


